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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 嘉義基督教醫院


人體生物資料庫檢體(組織)入庫作業流程

備齊「病理科研究檢體採集協助申請表」送至病理科審查並取得同意證明


審核通過之「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入庫計畫書」及「病理科研究檢體採集協助申請表」送至人體生物資料庫備查。





1. 列印「人體生物資料庫參與者同意書」供病人簽名及提醒開刀醫師與病理科醫師此病人之檢體需取一部份送生物資料庫保存。


2. 列印及填寫「研究用人體檢體入庫申請書」。


※同意書必須由醫師或研究人員向病人或病人家屬解釋後給予簽名同意，簽名時間點由醫師自行決定，建議在簽手術同意書時(術前)給予簽名。





病人進入開刀房後，聯絡生物資料庫人員準備檢體傳送箱，傳送至開刀房











開刀中醫師取出檢體


組織：標示清楚並置入含碎冰之容器。


檢附有病人簽名之「人體生物資料庫參與者同意書」和「研究用人體檢體入庫申請書」，最後將傳送箱上鎖。





請院內傳送人員傳送至病理科(傳送過程都上鎖)











病理科醫師取出研究用所需檢體，留下大部份檢體供病理檢查用，之後通知生物資料庫派員取回研究用檢體，待病理報告完成始能進行後續處理。


檢附有病人簽名之「人體生物資料庫參與者同意書」和「研究用人體檢體入庫申請書」。





檢體至生物資料庫分類保存，入庫及資料建檔





備齊「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入庫計畫書」、「人體生物資料庫參與者同意書」、「研究用人體檢體入庫申請書」與「人體生物資料庫研究人員保密協定書」送至人體生物資料庫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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